
114學年度第2學期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校內獎學金 申請表 

學號--      姓名--      班級(3位數)--  

申請項目(請勾選)至多五個志願 

 A1黃建斌文教基金會清寒優秀獎學金 

 A2林春郎先生紀念獎學金 

 A3一九六七年十班校友捐助獎學金 

 A5劉永昌紀念獎學金 

 A9朱雲國先生清寒獎學金 

 A10許一鵬獎學金 

 B3黃國鎰同學獎助學金 

 B4李貞亮先生紀念獎學金 

 B7董包秀雲女士獎助學金 

 B9劉汝平教師數學紀念獎學金 

 B12五十嵐力-李昆賢友誼紀念獎學金 

 B13王美麗老師清寒獎學金 

 B16陳世鎮先生清寒優秀獎學金 

 B17姚平老師紀念獎學金 

 B18范楊春綉女士紀念獎學金 

 B19范慶霄先生紀念獎學金 

 B21林仕翔同學紀念獎學金 

 B22周兆熊校友建築師薪傳獎學金 

 B23眼科醫師陳正僓獎學金 

 C1賀校長翊新先生紀念獎學金 

 C3李校長大祥先生紀念獎學金 

 C4劉校長玉春先生紀念獎學金 

 C9陸思維同學紀念獎學金 

 C13教師會李錦燕老師先母張怜俐女士紀念

獎學金 

 C14建國中學南加州校友會獎學金 

 C16本校合作社學業優良獎助學金 

 C18邸立仁校友獎學金 

 C19眼科醫師陳正僓卓越獎學金 

 D2四七三四校友獎助學金 

 D6建國中學聖經真理研究社獎助學金 

 D7吳岱穎老師國文紀念獎學金 

相關證明(請勾選並完成上傳)限PDF和圖片。檔名格式：學號姓名-文件名稱。範例：10012345 建中人-清寒證明 

(申請表、存摺、相關證明或推薦函)上傳後即無法更改，請務必確認再上傳 

1.班級幹部證明  

2.社團幹部證明  

3.熱心服務具體事實證明 

4.國文老師推薦函  

5.導師推薦函/證明確有獎助必要 

6.清寒證明  

7.家中突遭變故證明  

8.低收入戶證明  

9.特殊困難證明  

10.單親證明  

11.校外文學獎證明 

12.國文成績班排前三名證明  

13.童軍手冊  

14.本校行義童軍團證明  

15.聖經真理研究社-社員證明 

16.聖經真理研究社-非社員證明  

17.橄欖球隊隊員證明  

18.教師或相關指導人員推薦函(C12) 

19.社團表現傑出證明  

20.具領導才能證明  

21.特別才能證明 

22.身障學生證明  

23.台北市數學能力競賽證明  

24.全國數學能力競賽證明  

25.國內外數學科展證明  

26.台北市自然能力競賽證明  

27.台北市自然科展證明  

28.學測成績證明 

29.設籍泰山滿一年證明  

30.親屬為建中校友證明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 校內獎學金申請步驟： 

依據該學期校內獎學金申請辦法內各項獎學金申請條件選擇並確認志願序→ 

填寫申請表(勾選志願、學生、家長、導師簽名)→備齊文件(申請表、存摺、相關證明或推薦函)→ 
以學生ck-gl帳號登入上傳獎學金申請表單→提交成功收到EMAIL表單回覆請妥善保存備查 

以 表 單 填 報 志 願 序 及 完 成 上 傳 之 證 明 為 準 ( 無 法 提 出 表 單 回 覆 證 明 者 礙 難 受 理 ) 

相關訊息皆會公告於獎學金專區請自行注意，並同步以表單限定之學生EMAIL或聯絡電話發送重要通知。 
若因提供帳戶資訊錯誤或因故無法通知且未主動聯繫，未依限完成各項程序者，獎學金將依規定繳回公庫，不得異議。 


